
双向廉政承诺书

一、甲方承诺 

（一）甲方从业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，不发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；自觉遵守廉洁从业有关规定和单位各项管理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，杜绝各类违规违纪事件的发生；遵守职业道德，忠实履行岗位职责，不利用职务之便，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维护单位利益，珍惜自身职业生涯。 

（二）不收受卖方赠送的现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或其他贵重物品。 

（三）不接受可能对公务有影响的宴请、旅游和高消费的娱乐活动或其他服务。 

（四）不收受经济往来中的任何折扣费、中介费、回扣、佣金和礼金。 

（五）不在卖方报销应由本人、配偶及子女支付的个人费用。 

（六）在招投标采购活动中维护公平竞争，不与卖方相互串通，保证招投标采购活动公正性。 

（七）不泄露标底或其他任何涉及招投标工作的保密资料及信息。

（八）采购活动期间，不与卖方在非办公场所私自单独接触。

（九）招投标项目相关人员遇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参加该项目投标时，主动向领导报告并回避。 

甲方从业人员愿遵守且不限于上述承诺。违反承诺将按单位相关规定处罚，若性质恶劣，将接受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罚。 

二、乙方承诺   

（一）乙方从业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，不发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；自觉遵守廉洁从业有关规定和公司各项管理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，杜绝各类违规违纪事件的发生；遵守职业道德，忠实履行岗位职责，维护企业利益和声誉，珍惜自身职业生涯。 

（二）不以任何形式向甲方人员馈送现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或其他贵重物品。 

（三）不为甲方人员安排任何可能对公务产生影响的宴请、旅游和高消费等娱乐活动。 

（四）不向甲方人员变相行贿、低于成本出售商品。

（五）不予报销应由甲方人员本人、配偶及子女支付的个人费用。

（六）不与其他投标人互相串通，扰乱正常的招投标工作程序。

（七）不向甲方打听标底或其他任何涉及招投标工作的保密资料及信息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。 

（八）拒绝甲方人员提出的收受或索要礼品等不正当要求。 

（九）对于甲方人员利用职务之便，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向甲方纪检部门举报。

乙方人员愿遵守且不限于上述承诺。违反承诺愿按公司相关规定处罚，若性质恶劣，愿接受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罚。 

本承诺书由合作双方共同签订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      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

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